
附表2

接受服務 提供服務

合計 男 女 總人次 總時數 人次 時數 合計 男 女 場次 人數 合計 男 女

填表人核章： 科長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填表說明:

1.依據:本部105年3月10日衛部救字第1051360679號函頒「黃金歲月．志在樂活」-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

2.資料來源:本表單為中央機關彙整填報。

3.運用單位名稱: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之名稱。

4.統計數據以報表統計起迄期間發生之事實為準。

5.「高齡志工服務團隊」係指65歲以上志工占該隊志工總人數比率達50%以上者。

6.規劃高齡志工服務措施:指針對推動高齡志工相關計畫或方案名稱，接受服務人次及志工提供服務時數的統計期間係以報表統計期間為準，「執行起迄日」係指該方案或計畫之執行期程。

7.高齡志工教育訓練:指65歲以上志工接受基礎、特殊或其他在職教育訓練。

8.高齡志工新增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本項以報表統計期間65歲以上志工新增領取紀錄冊人數。

9.開發多元高齡訓練教材及訓練型態名稱:考量高齡者對接受教育訓練的意願較低，爰各級政府部門輔導訓練單位在教育訓練課程之設計上運用多元型態方式，如角色扮演、體驗課程、團體討論分享等辦理訓練，以協助長者取

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相關高齡訓練教材及訓練型態名稱。

10.辦理促進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之宣導及行銷活動或措施:運用多元行銷管道，如透過故事性及經驗分享，讚揚高齡志工服務等方式，進而鼓勵更多長者參與之活動或相關措施。

11.高齡志工獎勵表揚:以報表統計期間65歲以上志工獎勵表揚人數為準。

12.推動志工人力銀行:不限縮於本部補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弘道志工協會推動之「全國社區據點志工互助連線計畫」，各單位可依既有規劃之相關措施填寫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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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單位：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110年度全國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成果統計表

統計期間自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

機關名稱 運用單位名稱

成立高齡志工服務團隊 規劃高齡志工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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